台中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預 告 通 知

  現場報名日期：即日起開放報名至10月28日(星期三)截止，額滿即停止本梯次收件，將持續三類初訓班次預約報名。
(放寬防火避難設施類參訓資格)內政部令中華民國98年9月21日台內營字第0980808856號修正
預計開課日期如下：事務管理班11/28(六). 11/29(日).12/5(六).12/6(日)
 設備安全及防火避難設施班11/28(六). 11/29(日).12/12 (六).12/13(日) 
本公會事務管理班.設備安全班.防火避難設施班等三類課程費用分別為(會員/團體優惠學費$5000元(含報名費及證照費).非會員$6000元(含報名費及證照費),即日起持續開放日間班.假日班.夜間班三類證照培訓課程預約報名,額滿隨即編班送審,技術兩類證照班將視報名人數合併開班。
壹、『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共32小時日間班四天課程.）
國民中學畢業或相當於國民中學以上畢業學歷，且三年內未曾因違反本條例規

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其認可證者。

貳、公寓大廈技術服務人員–參訓人員資格：
一、『防火避難設施管理人員』：（共32小時日間班四天課程）
(一)國民中學或相當於國民中學以上學校畢業，並於畢業後具有相關建築、土木、電機、機械工程經驗；其服務年資，國民中學畢業者為三年以上，高級中學畢業者為一年以上。
(二)高級職業學校以上學校修習建築、土木工程、營建管理、室內設計、電子、電機、資訊、機械、消防、環境工程等相關學科系畢業。
(三)領有建築、土木、昇降機裝修、電氣、機械、空調、消防等相關技術人員資格證者。
二、『設備安全管理人員』：（共32小時日間班四天課程）
(一)國民中學或相當於國民中學以上學校畢業，並於畢業後具有相關電機、機械工程經驗；其服務年資，國民中學畢業者為三年以上，高級中學畢業者為一年以上。
(二)高級職業學校以上學校修習電子、電機、資訊、機械、消防、環境工程等相關學科系畢業。
(三)領有昇降機裝修、電氣、機械、空調、消防等相關技術人員資格證者。
＊報名需繳交文件＊

· 依內政部營建署新合約規定，請學員先(填)備妥報名表(簽名.蓋章)並齊備相關文件:最近兩個月彩色兩吋照片四張、國民身分證影本(簽名.蓋章)及畢業證書影本(簽名.蓋章)、工作資歷證明文件(報名事務類免附工作資歷證明，技術兩類者如為相關科系畢業者，免附工作證明及勞保卡影本或所得稅扣繳憑單影本；非相關科系畢業者則需檢附上述所有文件)、具結書需用印(詳閱附件-內營署資格預審檢附文件清單) 註:如有更名者須檢附個人戶籍謄本一份，送 (寄)至公會完成報名，將依送達順序優先編班上課，本梯次人數額滿即另增班次將另行安排上課日期或時段，並將個別通知學員，為配合內營署先審資格後開班之作業流程，並遵循合約對於各委辦單位缺失記點之規範，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並請配合各項規定辦理報名作業!
· 完成報名繳費並建檔送審，經向主管機關核備之學員，在開訓前辦理退訓者，報名費$1000元恕不退費，本會僅核退証照費及學費，敬請諒查．

· 因故無法當期上課，可保留名額及報名費順延下一期再次提送預審參與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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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訓人員講習合格者，由內政部營建署核發結業證書及認可證 

· 培訓單位/台中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 上課地點：台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三段十六號六樓之一（瑞聯天廈-大連路與昌平路交接口-仁愛眼鏡行樓上）

· 電話：04-22425258   傳真：04-22426356   聯絡人:秘書/林秋蘭

	內政部營建署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第    梯（期）講習報名表

受託單位：台中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報名類別：□事務管理人員 □防火避難設施管理人員 □設備安全管理人員 (請勾選)

	二吋照片

黏貼處
	姓   名
	
	性別
	
	出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籍貫
	       省       市、縣

	
	聯絡電話
	O：
	FAX：

	
	
	H：
	手機：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 □ □

	Email
	

	學歷
	學   校   名   稱
	科     系 
	學     位

	
	
	
	

	經   歷
	單   位   名   稱
	職    稱
	起  迄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現職
	
	
	       年   月起

	合計總年資：       年     月

	送名驗稱證件件數
	 (  ) 1.最近二個月二吋脫帽相片（光面紙）四張背面書寫姓名。

 (  ) 2.國民身分證影本。

 (  ) 3.畢業證書或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  ) 4.工作資歷證明書。(如報名技術服務人員應檢附：□勞保卡影本或□所得稅扣繳憑單影本)

 (  ) 5.具結書。
	簽名蓋章
	

	收據抬頭
	  □開立本人姓名   □開立公司名稱：                                 

	講習地點
	台中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台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三段十六號六樓之一 TEL:04-22425258  FAX:04-22426356

	※以下報名人員免填※

	繳費狀況： □已繳 ($         )       /      /            □劃撥 □支票 □現金 ◇書

	學號
	
	講習期別
	
	結業證書

字  號
	

	資格核定
	□合格 □不合格
	複  審
	
	初  審
	


身 分 證 影 本 黏 貼 處

	


畢業證書或資格證明文件影本（每一證件限用一張，可影印使用）

	請縮小至B5規格並黏貼於此


具  結  書

    本人              參加內政部營建署委託台中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務商業同業公會辦理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講習，所附前項證件如有偽造、假造、塗改等情事者，應自負法律責任。且一經查明取消本人所有資格認定（包括講習資格、領證資格），並不要求任何退費。

此   據
具  結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第         期





 





此影本與正本相符無誤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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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影本與正本相符無誤　　　　　　　　　　（簽章）








